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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新材料”）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县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

８

，

５００

万元

授信额度提供信用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以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

对外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注册地点：山东省临朐县东城街办六期项目区兴安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李振平

注册资本：捌千万元

经营范围：

ＰＶＣ

手套、丁腈手套、无纺布口罩、围裙系列产品、

ＰＥ

手套、塑料制品生产、加工、销售；粒

料、化工原料、劳防用品、橡胶制品销售；本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的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涉及前置审批

或许可经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法律、法规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的关系：蓝帆新材料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蓝帆新材料资产总额

２６

，

５１０．４３

万元、 负债总额

８

，

０８４．６０

万元、 净资产

１８

，

４２５．８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３

，

４８２．２６

万元、利润总额

５６９．１２

万元、净利润

４２５．８３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蓝

帆新材料资产总额

５１

，

３９４．８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８

，

２５４．７２

万元、净资产

３３

，

１４０．１２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０

，

９７２．９６

万元、利润总额

１

，

１１５．６２

万元、净利润

８２６．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

、被担保方：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３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４

、担保期限：

１

年

５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８

，

５００

万元

担保协议自银行授信批复之后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蓝帆新材料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为满足其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公司同意

为其提供担保。 本次申请的银行授信将用于融资和非融资性保函等业务（包括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

等），有利于蓝帆新材料进一步扩大经营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为蓝帆新材料提供担保的财务

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担保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８

，

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４１％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帆股份”）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公司股

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发出本公告，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开

市起复牌交易。

２

、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

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３

、截至本决议公告日，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 本公司将

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一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４

、 为能准确理解本次交易事项， 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咨询网的《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

的方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

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公司董事长李振平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公司董事

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以

及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蓝帆集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鉴于董事李振平先生、刘文静女士、刘延华先生在交易对方任职董事，李彪先生在交易对方控制的

公司任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人员应当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书面

意见。 鉴于董事李振平先生、刘文静女士、刘延华先生在交易对方任职董事，李彪先生在交易对方控制

的公司任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人员应当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的

５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十三个表决事项逐一进行了表决。

１

、交易方案

同意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蓝帆集团持有的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同时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金额的

２５％

。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

同意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将由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净值，协商确定。 经初步预估，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３２

，

９６３．５１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发行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４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同意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蓝帆集团以及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５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董事会通过《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蓝帆股份向蓝帆集团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５４

元

／

股（蓝帆股份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期间蓝帆股份股票

交易均价）。

蓝帆股份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

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办法以上市公司相关的股

东大会决议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６

、发行数量

（

１

）向蓝帆集团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交易中向蓝帆集团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的价格

÷

发行价格

按照蓝帆化工

７５％

股权的预估值

３２

，

９６３．５１

万元计算， 本次交易向蓝帆集团发行股份数为

１

，

４６２．４４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拟购买资产成交价为依据，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后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２

）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 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额的

２５％

， 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８７．４９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拟购买资产成交价为依据，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后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

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办法以上市公司相关的股

东大会决议为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１３

，

９４９．９３

万股。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７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８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向蓝帆集团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的锁定期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若交易

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

／

限售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

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９

、期间损益

蓝帆化工在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按权益比例享有，过渡

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蓝帆集团按权益比例负担。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１０

、标的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蓝帆化工于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１１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１２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１３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如果公司已于该

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及取得本次交易可能涉及的其他必

要批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针对该项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

规定的议案》

与会董事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四条规定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１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已经根

据项目进展情况取得相应的许可或者批复文件；本次交易行为涉及有关报批事项的，已在《山东蓝帆塑

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详细披露向有关主管

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特别提示。

２

、蓝帆集团合法拥有标的资产（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完整的所有权，标的资产之上没

有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益，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标的资产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

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蓝帆化工为依法设立和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资本已全部缴足，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

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３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

保持独立。

４

、本次交易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业链，实现协同效应；有助于减少、消除关联交易；有助于增强公

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盈利能力。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

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因涉及与公司控股股东蓝帆集团的关联交易，鉴于董事李振平先生、刘文静女士、刘延华先

生在交易对方任职董事，李彪先生在交易对方控制的公司任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人员应当回避表决。 出席本会议的

５

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蓝帆集团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同意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董事李振平先生、刘文静女士、刘延华先生在交易对方任职

董事，李彪先生在交易对方控制的公司任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上述人员应当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详

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的议案》

本次重组完成后蓝帆集团仍然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然为李振平先生，不会导致上市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蓝帆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并由蓝帆集团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申请，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批准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方案方可实施。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

处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一切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制定和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

况及市场情况，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事宜；

２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聘任独立财务顾问及其他中介机构协议、上市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修改、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及股份限售、

上市事宜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４

、如有权部门对重大资产重组有新的规定或具体要求，根据新规定和具体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报材料；

５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６

、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

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证券服务机构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公司拟聘请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聘请山东

文康律师事务所为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审计机构，聘请中京民信（北京）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为资产评估机构。

授权公司董事长李振平先生签署相关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

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相关政

府部门的批准和核准。

董事会认为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

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暂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等工作尚未完成，公司暂不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

待审计、评估、盈利预测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对相关事项做出决议，并发布

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分别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及华夏银行青岛闽江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未来公司将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适时向上述银行申请贷款、贸易融资

及承兑汇票。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县支行申请

的人民币

８

，

５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信用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并承担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见《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具体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帆股份”）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监事

３

人。 监事会主席吕万祥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公司监事

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以

及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集团”），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

、交易方案

同意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蓝帆集团持有的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金额的

２５％

。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

同意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将由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净值，协商确定。 经初步预估，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３２

，

９６３．５１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发行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４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同意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蓝帆集团以及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５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董事会通过《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蓝帆股份向蓝帆集团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５４

元

／

股（蓝帆股份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期间蓝帆股份股票

交易均价）

蓝帆股份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

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办法以上市公司相关的股

东大会决议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６

、发行数量

（

１

）向蓝帆集团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交易中向蓝帆集团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的价格

÷

发行价格

按照蓝帆化工

７５％

股权的预估值

３２

，

９６３．５１

万元计算， 本次交易向蓝帆集团发行股份数为

１

，

４６２．４４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拟购买资产成交价为依据，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后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２

）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 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额的

２５％

， 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８７．４９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拟购买资产成交价为依据，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后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

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办法以上市公司相关的股

东大会决议为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１３

，

９４９．９３

万股。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７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８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向蓝帆集团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的锁定期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若交易

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

／

限售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

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９

、期间损益

蓝帆化工在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按权益比例享有，过渡

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蓝帆集团按权益比例负担。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１０

、标的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蓝帆化工于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１１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１２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１３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如果公司已于该

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及取得本次交易可能涉及的其他必

要批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针对该项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

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蓝帆集团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同意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详

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县支行申请

的人民币

８

，

５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信用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并承担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见《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具体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股份”）拟向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

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

根据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和其他相关议案后，经审

慎分析，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 本次交易的对象蓝帆集团在本次重组前持有蓝帆股份

５２．５％

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２

、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蓝帆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前已征得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

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已经依法进行回避，也没有委托其他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本次董事会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助于减少、消除关联交易，完善产业链、实现协同效应，增强蓝帆股份的独

立性、持续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促进蓝帆股份未来规范运作和可持续发展，符合蓝帆股份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我们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

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４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框架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５

、 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除本次重组外，评估机构与蓝帆股份及本次重大重组

交易对方无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

易价值将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待相关的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审核

并出具相关报告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届时我们将对相关事宜再次发表独立意见。

６

、 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为董事会就本次交易事项的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７

、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所购买资产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数据审核工作尚未完成，同意本次董事

会审议有关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

８

、 本次交易尚需蓝帆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蓝帆股份控股股东蓝帆集团将

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对上述关联交易相关的议案回避表决，为保障公司股东充分行使权利，公司将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独立董事签名：

唐亚林 宫本高 张成涛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关于提供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承诺

鉴于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股份”）拟向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本公司持有的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 本公司作为蓝帆股份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做出以下承诺与声明：

１

、 本公司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２

、 本公司声明向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的、 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

该等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是准确和完整的，所有文件上的签名、印章均是

真实的，并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３

、 本公司保证为本次重组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４

、 如违反上述承诺及声明，本公司将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

李振平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尚未经过具有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中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

和合理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的其他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

应特别认真地考虑本预案披露的各项风险因素。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预案

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一、本公司拟向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山东蓝帆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１３

次会议审议通过。 待本公司进一步完

善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并完成审计、评估、盈利预测等相关工作后，将召开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本

次交易，编制和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相关文件，并提交股东大会

批准。 股东大会、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事宜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相

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交易存在审批风险。

本预案披露后，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重组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本次交易涉及向蓝帆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定价基准日均为蓝帆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

１３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其中向蓝帆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

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２２．５４

元

／

股；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

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 除息

的，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９４９．９３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拟购买资产成交价为依据，由本公司董事

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确定。 其中，蓝帆集团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之后分别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并不导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更，蓝帆集团仍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对本公司

持股比例将从

５２．５０％

增加至

５５．６５％

。

五、本次重组中拟购买资产为蓝帆集团持有的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 上述拟购买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

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初步估算，上述拟购

买资产的评估预估值为

３２

，

９６３．５１

万元（审计及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由于拟购买资产预估值建立于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之上等因素， 上述预估数据可能与最终评估结果存

在差异，请投资者关注以上风险。

六、 由于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本公司关联方即控股股东蓝帆集团， 根据深交所

《上市规则》关于关联交易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有关关联方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上将回避表决，以

充分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交易后，本公司将持有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 按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蓝帆化工将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蓝帆化工的资产状况、盈利能力等将在本公司财务报告中得到更

加真实、全面的展现。 本次拟购买资产

２０１０

年未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３７．６４

亿元，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合并营业收入

为

６．２１

亿元，本次拟购买资产

２０１０

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合并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６０５．６５％

。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同时由于上市公司涉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因此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八、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行政审批不确定性外，本预案根据目前项目进展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不

确定性，就本次重组的有关风险因素做出特别说明。 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预案第八章所披露的风险提示内

容，注意投资风险。

九、本公司已经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最终交

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资产评估

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第一章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预案

、

本预案 指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

本次重组

／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

本次交易

指

蓝帆股份向蓝帆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

，

同时向不超过

９

名

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拟购买资产

／

交易标的

／

标的

资产

指 蓝帆化工

７５％

的股权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 司

／

蓝

帆股份

指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象

／

蓝帆集团 指 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

蓝帆化工 指 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

齐鲁增塑剂 指 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轩 指 中轩投资有限公司

蓝帆新材料 指 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青岛朗晖 指 青岛朗晖进出口有限公司

蓝帆

（

上海

）

指 蓝帆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

蓝帆商贸 指 淄博蓝帆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蓝帆 指 上海蓝帆化工有限公司

建兰化工 指 山东建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 指 齐鲁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淄博朗晖 指 淄博朗晖置业有限公司

潍坊朗晖 指 潍坊朗晖置业有限公司

新鹏伦 指 淄博新鹏伦投资有限公司

（

蓝帆集团前身

）

香港蓝帆 指 香港蓝帆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纽赛 指 上海纽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南金兆集团 指 南金兆集团有限公司

高阳建设 指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宏达矿业 指 淄博宏达矿业有限公司

《

框架协议

》

指

本公司与蓝帆集团签署的

《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向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

审计基准日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独立财务顾问

／

齐鲁证券 指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文康律师 指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

大信会计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评估师

／

中京民信 指 中京民信

（

北京

）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第

７３

号

）

《

发行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

准则第

２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文件

》（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１３

号

）

《

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１４

号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ＤＯＰ

指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

是

ＰＶＣ

手套生产行业常用的传统增塑剂

ＤＩＮＰ

指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

增塑剂品种之一

ＰＶＣ

糊树脂 指

氯乙烯单体采用乳液聚合或悬浮聚合方式生产的糊状聚氯乙烯树脂

，

是一种化学产

品

。

ＤＯＴＰ

指 对苯二甲酸二辛酯

，

增塑剂品种之一

ＤＢＰ

指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

增塑剂品种之一

ＤＩＢＰ

指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

增塑剂品种之一

ＤＯＡ

指 己二酸二辛酯

，

增塑剂品种之一

ＤＯＳ

指 癸二酸二辛酯

，

增塑剂品种之一

ＴＯＴＭ

指 偏苯三酸三辛酯

，

增塑剂品种之一

医疗级品率 指

ＰＶＣ

手套生产企业所生产的全部手套中

，

医疗级手套所占的比例

。

医疗级品率是衡

量

ＰＶＣ

手套生产企业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综合指标

。

医疗级品率越高

，

表明企

业的技术水平越高

，

核心竞争力越强

一次性

ＰＶＣ

手套 指

以

ＰＶＣ

糊树脂

、

增塑剂为主要原料

，

以

Ｃａ－Ｚｎ

稳定剂等助剂为辅助材料

，

采用浸渍工

艺塑化成型的一次性使用防护手套

，

是一种快速消费品

增塑剂 指

一类增加聚合物树脂的可塑性

、

增强制品柔软性的助剂

，

它通过降低合成树脂的分

子间引力而产生增塑作用

，

改善在成型加工时树脂的流动性

，

它通常是一些高沸点

、

难以挥发的粘稠液体

，

一般不与塑料发生化学反应

。

增塑剂是迄今为止产量和消费

量最大的助剂种类

，

被广泛用于食品包装

、ＰＶＣ

建筑材料

、

医疗器械以及服装等

医疗级手套 指

医疗级一次性

ＰＶＣ

手套的简称

，

是满足目标市场相关医疗用途准入标准

（

目标市场

的较高准入标准

）

的

ＰＶＣ

手套

，

是一次性

ＰＶＣ

手套的高端产品

。

进入目标市场时

，

ＰＶＣ

手套应按规定进行批次抽检

，

根据批次检验满足的品质等级被区分为医疗级手

套和非医疗级手套

。

医疗级手套的售价和利润水平较非医疗级手套高

ＡＴＢＣ

指 乙酰基柠檬酸三丁酯

，

是一种非邻苯类的优良增塑剂

ＴＸＩＢ

指

２、２、４－

三甲基

１、３－

戊二醇双异丁酸酯

，

是一种塑料助剂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

２１

号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４５６６

法定代表人 李振平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

ＰＶＣ

手套及其他塑料制品

、

料粒

，

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

丁腈手套

、

乳胶手套

、

纸浆

模塑制品

、

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业务

（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产品

；

涉及配额

、

许可证及专

项规定管理的商品

，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

控股股东名称 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持有上市公司

５２．５％

的股份

）

二、公司历史沿革及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时的股本情况

蓝帆股份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关于同意淄博蓝帆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转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的批复》（商资批【

２００７

】

１４２２

号文）批准，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由淄博蓝帆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公司

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工商注册号为

３７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４５６６

。

（二）设立后历次股本的变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８２

号）核准，蓝帆股份公开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

股

）

占股份总数比例

（

％

）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

：

国家股

－ －

社会法人股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５０

内部职工股

－ －

外资持股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５０

二

、

上市流通股份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其中

：

社会公众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内部职工股

－ －

三

、

股份总数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末公司股份总数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后的股份总数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实施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

股

）

占股份总数比例

（

％

）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

：

国家股

社会法人股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５０

内部职工股

外资持股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５０

二

、

上市流通股份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其中

：

社会公众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内部职工股

－ －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最近三年控制权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一直为蓝帆集团，实际控制人一直为李振平先生，均未发生变化。

（四）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５０

２

中轩投资有限公司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０

３

高玲

６８１

，

２０９．００ ０．５７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５４０

，

１０６．００ ０．４５

５

林秀桂

５３５

，

４０６．００ ０．４５

６

中海基金公司

－

深发

－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３

，

０８９．００ ０．３９

７

吴荷仙

４２７

，

０３４．００ ０．３６

８

张莹

３３８

，

０９７．００ ０．２８

９

上海轩悦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３２９

，

７１５．００ ０．２７

１０

李翠华

３２１

，

８００．００ ０．２７

合计

９３

，

４５５

，

７９７．００ ７８．０３

三、公司业务构成及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生产加工

ＰＶＣ

手套及其他塑料制品、粒料，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

一次性

ＰＶＣ

手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近三年未发生变化。 一次性

ＰＶＣ

手套是以

ＰＶＣ

糊树脂、增塑剂为主要原

料，以

Ｃａ－Ｚｎ

稳定剂等助剂为辅助材料，采用浸渍工艺塑化成型的一次性使用防护手套。 公司从发展初期就准

确把握行业的发展趋势，确定了“高端化、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战略定位于医疗级手套的生产，目前公司产品

医疗级品率居于行业前列。

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按产品构成明细如下：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

万元

）

主营业务成本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医疗级

ＰＶＣ

手套

５０，５９８．６４ ４３，２５１．４６ ４７，６９５．８７ ４２，２２６．８３ ３２，９５７．１１ ３７，７３０．６４

非医疗级

ＰＶＣ

手套

１１，２３０．５０ ４，３３５．４９ ３，９１９．６３ １０，９０７．３３ ３，９４４．７１ ３，５７２．５０

合计

６１，８２９．１４ ４７，５８６．９５ ５１，６１５．５０ ５３，１３４．１６ ３６，９０１．８３ ４１，３０３．１４

分产品

业务收入构成

（％）

业务成本构成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医疗级

ＰＶＣ

手套

８１．８４ ９０．８９ ９２．４１ ７９．４７ ８９．３１ ９１．３５

非医疗级

ＰＶＣ

手套

１８．１６ ９．１１ ７．５９ ２０．５３ １０．６９ ８．６５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数据来源于蓝帆股份年报。

四、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报表数据，其中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数

据来自蓝帆股份年报，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数据未经审计）：

１

、资产负债表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

万元

）

１２０

，

２３５．５６ １０２

，

３３０．４７ ３７

，

９５７．８８ ３２

，

７１２．０９

负债总额

（

万元

）

２８

，

８４９．０９ １１

，

９５８．９４ １７

，

６３１．７５ １６

，

８７０．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万

元

）

９１

，

３８６．４７ ９０

，

３７１．５３ ２０

，

３２６．１３ １５

，

８４１．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７．６２ １１．３０ ３．３９ ２．６４

２

、利润表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６６

，

９５４．３２ ６２

，

１５４．０６ ４７

，

７７０．２９ ５１

，

６６５．２８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３

，

１２０．１９ ４

，

７１０．６３ ８

，

０６４．１２ ６

，

８０９．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２

，

６１４．９４ ４

，

０３３．４４ ５

，

９８４．９７ ６

，

１３５．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 ０．５４ １．００ １．０２

３

、现金流量表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万元

） －３，０６１．８７ －３，７８９．１８ ６，２０４．７４ ７，５９１．３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万元

） －１６，５８６．９５ －１５，５６９．０４ －２，３９９．２８ －３，８７２．２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万元

） ５，５３２．８８ ５５，０５５．４３ －３６．１０ ９３８．８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万元

） －１４，１８５．６３ ３５，６１８．６７ ３，７５１．２９ ４，５４８．２０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蓝帆集团持有本公司

６

，

３００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２．５０％

），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 自然人李振平先生持有蓝帆集团

３３．６９％

的股权，系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蓝帆集团的具体情况参见“第三章 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李振平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１９５６

年

身份证号

３７０３０５１９５６０８０２＊＊＊＊

通讯地址 淄博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

２１

号

住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道金茵生活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否

最近五年的经历 曾任临淄酒厂党委书记

、

经营厂长

、

临淄区经委副主任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第三章 蓝帆集团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向蓝帆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同时向不超过

９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 因此，所涉交易对方包括蓝帆集团和不超过

９

名的投资者。

一、基本情况

名称

：

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淄博市临淄区管仲路

注册资本

：

９

，

６７５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７０３００２２８０４５１９２

法定代表人

：

李振平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

对化工业

、

高新技术项目

（

企业

）

投资

，

增塑剂

、

邻苯二甲酸酐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房屋

、

设备

租赁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

（

以上经营范围需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手续或许可证经营

）

设立时间

：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控股股东

（

自然人

）：

李振平

（

持有蓝帆集团

３３．６９％

的股权

）

二、公司设立及历次增资和股权转让情况

（一）设立

蓝帆集团的前身是淄博新鹏伦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名称变更为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２８５

名自然人分别与李振平签署了《出资信托合同》，将部分资金信托予李振平，由李振

平作为受托人将信托资金作为出资投入新鹏伦。

新鹏伦设立时存在信托出资行为，具体如下：李振平出资人民币

１

，

１２５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８８．２４％

，

其中李振平本人实际出资为

５

，

０９９

，

０００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９．９９％

，受委托出资为

６

，

１５１

，

０００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８．２４％

；其他三位股东刘延华、石志博、吕安峰的出资全部系自身出资，不存在受其他自然人委托将信托资金

投入新鹏伦的情况；股东刘延华除自身出资外另有

１２

，

０００

元资金信托于李振平投入到新鹏伦；股东石志博除

自身出资外另有

２４

，

０００

元资金信托于李振平投入到新鹏伦；吕安峰无信托资金。

新鹏伦设立时的出资和登记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工商登记出资

（

元

）

直接出资

（

元

）

受托出资

（

元

）

信托出资

（

元

）

实际出资

（

元

）

实际出资占比

（％）

李振平

１１，２５０，０００ ５，０９９，０００ ６，１５１，０００ － ５，０９９，０００ ３９．９９

刘延华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 １２，０００ ５１２，０００ ４．０２

石志博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 ２４，０００ ５２４，０００ ４．１１

吕安峰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 － ５００，０００ ３．９２

２８３

名信托出

资人

－ － － ６，１１５，０００ ６，１１５，０００ ４７．９６

合计

１２，７５０，０００ ６，５９９，０００ ６，１５１，０００ ６，１５１，０００ １２，７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上表中

２８３

名信托出资人不包含刘延华、石志博

（二）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情况

１

、

２００４

年增资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新鹏伦召开股东会，同意李振平以现金方式增资

５７５

万元，刘延华以现金方式增资

２７

万

元，石志博以现金方式增资

２７

万元，吴强以现金方式增资

４７

万元，刘建军以现金方式增资

４７

万元，吕安峰以现

金方式增资

２７

万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

，

０２５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３３２

名自然人（除原信托出资人外新增信托出资人

８７

人，原信托出资人有

４０

人放弃本次

增资）与李振平签署《出资信托合同》，由李振平作为受托人将信托资金

４

，

４２３

，

６００

元作为出资投入新鹏伦。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山东仲泰有限责任会计事务所出具鲁仲泰会师验字（

２００４

）第

６８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新鹏伦已经收到原股东李振平、刘延华、石志博、吕安峰和新股东吴强、刘建军缴纳的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５０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新鹏伦签发了变更注册资本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０２５

万元。

本次新增资本存在信托出资的情形，具体如下：李振平新增加的

５７５

万元注册资本，其自身认购

１

，

３２６

，

４００

元，作为受托人受托出资

４

，

４２３

，

６００

元；其余股东刘延华、石志博、吴强、刘建军、吕安峰的出资全部系自身

出资，不存在受其他自然人委托将信托资金投资予新鹏伦的情况。 此外，本次增资中，股东刘延华除以现金方

式认购

２７

万元出资外，另将

６

，

５００

元资金信托予李振平投入到新鹏伦；股东石志博除以现金方式认购

２７

万元

出资外，另将

６

，

５００

元资金信托予李振平投入到新鹏伦；吴强除以现金方式认购

４７

万元出资外，另将

５

，

０００

元资

金信托予李振平投入到新鹏伦；刘建军除以现金方式认购

４７

万元出资外，另将

６

，

５００

元资金信托予李振平投

入到新鹏伦；股东吕安峰无信托资金。

本次增资后，新鹏伦的出资和登记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姓名

工商登记出资

（

元

）

直接出资

（

元

）

受托出资

（

元

）

信托出资

（

元

）

实际出资

（

元

）

实际出资占比

（％）

李振平

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６，４２５，４００ １０，５７４，６００ － ６，４２５，４００ ３１．７３

刘延华

７７０，０００ ７７０，０００ － １８，５００ ７８８，５００ ３．８９

石志博

７７０，０００ ７７０，０００ － ３０，５００ ８００，５００ ３．９５

吕安峰

７７０，０００ ７７０，０００ － － ７７０，０００ ３．８０

吴强

４７０，０００ ４７０，０００ － ９５，０００ ５６５，０００ ２．７９

刘建军

４７０，０００ ４７０，０００ － １０８，５００ ５７８，５００ ２．８６

３６８

名信托出

资人

－ － － １０，３２２，１００ １０，３２２，１００ ５０．９７

合计

２０，２５０，０００ ９，６７５，４００ １０，５７４，６００ １０，５７４，６００ ２０，２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３６８

名信托出资人不包括刘延华、石志博、吴强、刘建军。

２

、

２００６

年新鹏伦更名为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新鹏伦召开股东会会议。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４

日，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蓝帆投资签发了变更名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３

、

２００６

年股权转让、更名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股东石志博和李振平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石志博将其持有的蓝帆投资

７７

万元出资中

的

２０

万元转让给李振平。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蓝帆投资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淄博蓝帆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淄博蓝帆集团有限公司签发了变更名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更名后，淄博蓝帆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和登记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姓名

工商登记出资

（

元

）

直接出资

（

元

）

受托出资

（

元

）

信托出资

（

元

）

实际出资

（

元

）

实际出资占比

（％）

李振平

１７，２００，０００ ６，６２５，４００ １０，５７４，６００ － ６，６２５，４００ ３２．７２

刘延华

７７０，０００ ７７０，０００ － １８，５００ ７８８，５００ ３．８９

石志博

５７０，０００ ５７０，０００ － ３０，５００ ６００，５００ ２．９７

吕安峰

７７０，０００ ７７０，０００ － － ７７０，０００ ３．８０

吴强

４７０，０００ ４７０，０００ － ９５，０００ ５６５，０００ ２．７９

刘建军

４７０，０００ ４７０，０００ － １０８，５００ ５７８，５００ ２．８６

３６８

名信托出

资人

－ － － １０，３２２，１００ １０，３２２，１００ ５０．９７

合计

２０，２５０，０００ ９，６７５，４００ １０，５７４，６００ １０，５７４，６００ ２０，２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３６８

名信托出资人不包含刘延华、石志博、吴强、刘建军。

４

、

２００７

年增资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淄博蓝帆集团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新增注册资本

２２５

万元，全

部由原股东李振平以现金方式认购。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４

日，淄博正信有限责任会计事务所受托对本次增资进行审验，出具淄正会师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１１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淄博蓝帆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收到原股东李振平缴纳的新增注

册资本人民币

２２５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淄博蓝帆集团有限公司签发了变更注册资本后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２

，

２５０

万元。

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存在信托出资的情形，具体如下：此次李振平增加投入的注册资本

２２５

万元，其本人认

购

９２６

，

０００

元，其余

１

，

３２４

，

０００

元系李振平根据与韩邦友、刘文静、吕万祥、庞军航、王相武

５

名自然人（注：韩邦

友等五名自然人均为原信托委托人）签署的《出资信托合同》，作为受托人受托出资。

本次增资后，淄博蓝帆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和登记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姓名

工商登记出资

（

元

）

直接出资

（

元

）

受托出资

（

元

）

信托出资

（

元

）

实际出资

（

元

）

实际出资占比

（％）

李振平

１９，４５０，０００ ７，５１１，４００ １１，８９８，６００ － ７，５５１，４００ ３３．５６

刘延华

７７０，０００ ７７０，０００ － １８，５００ ７８８，５００ ３．５０

石志博

５７０，０００ ５７０，０００ － ３０，５００ ６００，５００ ２．６７

吕安峰

７７０，０００ ７７０，０００ － － ７７０，０００ ３．４２

吴强

４７０，０００ ４７０，０００ － ９５，０００ ５６５，０００ ２．５１

刘建军

４７０，０００ ４７０，０００ － １０８，５００ ５７８，５００ ２．５７

３６８

名信托出

资人

－ － － １１，６４６，１００ １１，６４６，１００ ５１．７６

合计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０１，４００ １１，８９８，６００ １１，８９８，６００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３６８

名信托出资人不包含刘延华、石志博、吴强、刘建军。

５

、

２００７

年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淄博蓝帆集团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股东李振平将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韩

邦友等

１６５

名自然人，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鉴于经过股权转让公司股东人数超过《公司法》对有限责任

公司人数的限制，决议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即经山东振泉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淄博蓝

帆集团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值

９

，

７３６．２８

万元人民币，折为

９

，

６７５

万股，其余

６１．２８

万元计入资

本公积金。 同时名称变更为淄博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山东瑞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瑞师评报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２４

号《淄博蓝帆集团有

限公司整体改组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为：至评估基准日，淄博蓝帆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后的总资产为

１３

，

７５３．５３

万元，总负债为

２

，

４５７．６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１

，

２９５．８９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李振平及

６９

名信托委托人与其他

２０７

名信托委托人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

２０７

名

信托委托人将其原信托予李振平的所有信托资金及相关一切衍生权利转让给李振平及其他

６９

名信托委托

人。 根据山东瑞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出具的鲁瑞师评报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２４

号《淄博蓝帆集

团有限公司整体改组资产评估报告书》，至评估基准日，淄博蓝帆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后净资产为

１１

，

２９５．８９

万

元。每元信托出资的评估价值为

５．０２

元（

５．０２＝１１

，

２９５．８９／２

，

２５０

）。在信托权益转让时，将每元信托出资的转让价

格确定为

５

元。

２０７

名信托受益权出让人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其已经知悉蓝帆集团控股的蓝帆塑胶目前正在申请国内

公开发行证券并上市的事实，其签署《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其他方以欺诈、胁

迫等手段使其签署《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的情形。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公证处对上述信托受益权的转让进行了公证， 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出具了（

２００７

）

淄临淄证民字第

３６６

号

－３６９

号、第

３７１

号

－３８５

号、第

３８７

号

－４７１

号、第

４７３

号、

４７６

号

－５７８

号公证书，公证如下：“上

述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协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的规定，上述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上的签名、按手印均属实。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信托自然人完成内部权益转让后，享有信托受益权的

１６５

名自然人与李振平签署了《解

除信托协议》，一致同意解除信托关系。同日，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李振平将解除信托后的股权转移到

各信托受益人名下。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李振平等

１６７

名自然人签署《设立淄博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蓝帆集团召开创立大会。

１６７

名认股人参加会议，代表

９

，

６７５

万股股份，占全体股本的

１００％

。

经审议，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了《关于股份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淄博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

案）》、《关于淄博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筹备费用开支情况的报告》。 选举产生了蓝帆集团第一届董事会和第

一届监事会。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山东瑞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瑞会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６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

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止，淄博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

币玖仟陆佰柒拾伍万元。 各股东以淄博蓝帆集团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为出资，实

际出资金额超过认缴的注册资本金额人民币陆拾壹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淄博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了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３７０３００２８０４５１９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整体变更后，蓝帆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

（

股

）

占股权比例

（％）

１

李振平

３２，５９７，８７０．００ ３３．６９

２

刘延华

３，４９５，９００．００ ３．６１

３

吕安峰

３，３１１，０００．００ ３．４２

４

刘文静

２，９５４，１００．００ ３．０５

５

王相武

２，７５４，１５０．００ ２．８５

６

吴 强

２，６９６，１００．００ ２．７９

７

吕万祥

２，５８８，６００．００ ２．６８

８

石志博

２，５８２，１５０．００ ２．６７

９

刘建军

２，５６７，１００．００ ２．６５

１０

庞军航

１，４４２，６５０．００ １．４９

１１

韩邦友

１，３４８，０５０．００ １．３９

１２

徐新荣

１，２６６，３５０．００ １．３１

１３

张木存

１，２３６，２５０．００ １．２８

１４

李新亮

１，０８１，４５０．００ １．１２

１５

邢光全

９３９，５５０．００ ０．９７

１６

苗 军

９３９，５５０．００ ０．９７

１７

周治卫

９２６，６５０．００ ０．９６

１８

李乐钦

９０９，４５０．００ ０．９４

１９

曹元和

８９０，１００．００ ０．９２

２０

赵兴亮

８７７，２００．００ ０．９１

２１

刘树明

８２５，６００．００ ０．８５

２２

刘统毅

８１２，７００．００ ０．８４

２３

丁 伟

８１２，７００．００ ０．８４

２４

赵 亮

８０１，９５０．００ ０．８３

２５

孙传志

７６５，４００．００ ０．７９

２６

徐士金

７６１，１００．００ ０．７９

２７

李洪义

７２８，８５０．００ ０．７５

２８

宋方俊

７２６，７００．００ ０．７５

２９

李 斌

６７２，９５０．００ ０．７０

３０

魏 进

６６２，６３０．００ ０．６８

３１

曹 军

６３８，５５０．００ ０．６６

３２

孙长春

５８６，９５０．００ ０．６１

３３

于洪军

５６３，３００．００ ０．５８

３４

孙树群

５５４，７００．００ ０．５７

３５

耿建军

５３３，２００．００ ０．５５

３６

郭宗显

５０７，４００．００ ０．５２

３７

路志胜

４７９，４５０．００ ０．５０

３８

贾建刚

４６６，５５０．００ ０．４８

３９

姜本政

４５７，９５０．００ ０．４７

４０

冯同旺

４４２，９００．００ ０．４６

４１

于文娟

４４２，９００．００ ０．４６

４２

刘 超

４３８，６００．００ ０．４５

４３

孙长军

４３８，６００．００ ０．４５

４４

刘卫远

４１７，１００．００ ０．４３

４５

王 晔

３９１，３００．００ ０．４０

４６

骆更生

３６７，６５０．００ ０．３８

４７

胡洪阳

３５４，７５０．００ ０．３７

４８

王 栩

３３７，５５０．００ ０．３５

４９

张 波

３３１，１００．００ ０．３４

５０

赵利斌

３２６，８００．００ ０．３４

５１

程振中

３２４，６５０．００ ０．３４

５２

瞿明军

２９０，２５０．００ ０．３０

５３

王丽宾

２８１，６５０．００ ０．２９

５４

王 滨

２６６，６００．００ ０．２８

５５

时克润

２５３，７００．００ ０．２６

５６

齐承文

２５３，７００．００ ０．２６

５７

石文生

２５１，５５０．００ ０．２６

５８

祝建弘

２４５，１００．００ ０．２５

５９

李永德

２３８，６５０．００ ０．２５

６０

张均峰

２３８，６５０．００ ０．２５

６１

路秀珍

２１０，７００．００ ０．２２

６２

高新生

２１０，７００．００ ０．２２

６３

张爱芝

２０８，５５０．００ ０．２２

６４

司秀敏

１９３，５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６５

秦丽丽

１８７，０５０．００ ０．１９

６６

张俊彦

１８７，０５０．００ ０．１９

６７

王红霞

１８７，０５０．００ ０．１９

６８

陈连德

１８７，０５０．００ ０．１９

６９

焦治文

１６５，５５０．００ ０．１７

７０

杜云峰

１６５，５５０．００ ０．１７

７１

肖长丽

１６３，４００．００ ０．１７

７２

王本武

１６３，４００．００ ０．１７

７３

周建秀

１６１，２５０．００ ０．１７

７４

张建军

１５９，１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７５

白永安

１５９，１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７６

姜建玲

１５９，１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７７

苏景田

１５９，１００．００ ０．１６

交易对方 住所及通讯地址

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临淄区管仲路

特定投资者

（

待定

）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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